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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行政執行工作不僅涉及人民自由、名譽及財產，且各行政

執行處每月新收執行案件數量驚人，執行案件內容性質各異，義

務人亦因社經地位大不相同，因此增加執行工作的複雜度，事實

上無法針對個案仔細考量。而個人自從事行政執行工作以來，就

試從我國傳統法家思想的角度來謀求解決之道，以達成工作簡化

並同時提高執行績效之目的。傳統法家思想以韓非集大成，韓非

係戰國時代韓國的公子，在他以前，法家已有三派，其一以慎到

為首，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以申不害

為首，他強調「術」才是最重要因素；最後，以商鞅為首，最重

視「法」。而韓非認為，以上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說明主像天，

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

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

有權力、權威以加強他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妙用。因此，

個人擬從法家思想的角度詮釋執行人員與義務人之間的關係，並

從「法」、「術」、「勢」等三種面向依序論述。 

 

一、 重法（法律、規範） 

    「法」係指法律、法制。因行政執行工作涉及人民自由、

名譽及財產，所以執行人員必須熟習執行業務相關的法律，才

能符合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要求。而執行人員一般最常用

的法律就是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另外還有其他與行政執

行有關的法律，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頒布的行政規則及相關

函釋亦很重要。若執行人員因不熟悉相關法規，很有可能因適

用法律錯誤而導致違法侵害義務人自由、名譽及財產的結果，



而使行政執行機關可能需負國家賠償的責任，故不可不慎。因

此，執行人員「知法」及「依法」實為辦理行政執行工作的首

要基礎。 

二、 重術（手段、方法） 

    「術」係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

義務人滯欠應納金額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人是惡意拖欠的，有

些人是經濟上真的有困難，不可一概而論。首先，執行人員在

符合「依法」的前提下，對於執行的對象，亦即滯欠大戶及惡

意拖欠的義務人，與經濟上弱勢的義務人，在執行上必須有所

區隔，以符合社會正義及人道關懷的要求。其次，在執行的手

段上，要避免發生大砲打小鳥的情形發生，也就是行政法上所

稱的「比例原則」，例如若執行義務人對第三人的存款及薪資

債權足以清償公法債權時，就不可以先去執行義務人所有的不

動產，尤其是義務人現在居住的房屋，以避免一般民眾對我們

執行人員產生苛酷執行的感覺。最後，執行工作也必須要有成

本觀念，若執行義務人財產所需支出的金錢與時間已經等於或

超過所能得到的金錢時，此時執行人員應該當機立斷將有限的

人力及資源，去執行其他義務人之財產，以避免發生「損人不

利己」的情形，也就是民法第 148條第 1項所規定，權利之行

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惟如何採取適當的執行手

段？實在需要靠各執行人員的智慧，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 

三、 重勢（權力、權威） 

    「勢」係指權力、權威。根據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看法，

社會生活中要讓別人或群體不加思索而自願服從的權威，可因

正當合理的來源不同而分為三種類型：1.傳統型權威：其正當

合理存在於習俗與慣例；2.領袖魅力型權威：其正當合理存在

於個別領袖者的天縱聖名式超人特質；3.法制型權威；其正當

合理存在於依據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規章。因此，我們執行人



員為何能執行義務人的財產而被一般民眾所接受，正是因為是

基於法律的授權，而有正當性，也就是韋伯所說的法制型權

威。而為維持此一「權威」，執行人員除了要「依法」執行義

務人的財產外，同時也要避免採取苛酷的「執行手段」，以兼

顧社會觀感，才能維持行政執行機關的威信，有利行政執行工

作的推行。 

四、 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傳統法家思想所詮釋的「法」、「術」、「勢」

三種類型，實與我們一般常說「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概念相

符。而所謂「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可以解釋說，係依據法律

所任用的公務人員（勢），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法），採取各

種行政手段及方法（術），而達成預定的行政目標。因此，我

們執行人員在執行義務人的財產時，實在需要權衡上述三種面

向，最後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以達成社會正義及人道關懷的

要求，並兼顧提高行政執行績效之目的。 
 

 


